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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 

《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为积极应对白酒行业新发展趋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力推动金徽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金徽酒”）实现“二次创业”跨越式发展，公

司与核心管理团队就未来五年（2019 年-2023 年）经营业绩目标及薪酬奖惩事项签

署了《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之协议》（以

下简称“《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签署方 

甲方：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周志刚先生、王宁先生、廖结兵先生、徐文海先生、唐云先生、黄小

东先生、石少军先生、谢小强先生、张斌先生（以下合称“乙方”“业绩目标对象”），

该 9 人均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三、《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主要内容 

1. 业绩目标 

1.1 本协议约定期间完成的业绩为金徽酒未来五年（2019 年-2023 年，下称“业

绩目标期间”）发展规划中确定的经营业绩。 



 

1.2 未来五年目标经营业绩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目标营业收入 16.20 18.30 21.00 25.00 30.00 

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 2.80 3.20 3.80 4.70 6.00 

*扣非归母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同。 

1.3 业绩目标期间，乙方作为甲方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应勤勉尽责、忠实履职，

努力完成规划的经营业绩指标。 

2. 奖惩方案 

2.1 奖惩计算方式 

（1）营业收入： 

a.若业绩目标期间内，当年经审计实际营业收入>当年目标营业收入，乙方当

年获得的奖励薪酬=（当年目标营业收入-前一年经审计实际营业收入）*2%+（当

年经审计实际营业收入-当年目标营业收入）*2.5% 

b.若业绩目标期间内，当年经审计实际营业收入≤当年目标营业收入，公司将

对乙方进行惩罚，惩罚金额=（当年目标营业收入-当年经审计实际营业收入）*2% 

（2）扣非归母净利润 

a.若业绩目标期间内，当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

利润，乙方获得的奖励薪酬=（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前一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

母净利润）*15%+（当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

*20% 

b.若业绩目标期间内，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85%<当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

母净利润≤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乙方获得奖励薪酬=（当年经审计实际扣非

归母净利润-前一年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15% 

c.若业绩目标期间内，当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

利润*85%，公司对乙方进行惩罚，惩罚金额=（当年目标扣非归母净利润*85%-当

年经审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15% 



 

以上两项奖惩措施互相独立，互相叠加，奖励和惩罚总额均不设上限和下限。

公司当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和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以公司每年年末经审计的数额为

准。 

2.2 奖惩实现方式：乙方提取奖励薪酬时，当年的奖励金额 50%当期兑付，剩

余 50%存入奖励资金池，业绩目标期间届满后统一结算。涉及惩罚时，先从已计

提未发放的奖励资金中冲抵，部分从下一年度税前工资中予以扣除，部分于业绩

目标期间届满后统一结算。 

2.3 奖惩兑现时间：公司上一年度经营业绩经年审会计师审验结束对外披露后

3 个月内，甲方对乙方完成上年度业绩情况按照本条约定进行核算，并兑现奖惩。

业绩目标期间最后一年的奖惩兑现时间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评定

确定。 

2.4 提取奖励薪酬门槛：只有当年扣非归母净利润率≥12%时，乙方才能提取

奖励薪酬。 

3. 履约保障 

3.1 乙方作为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应勤勉尽责、忠实履职，尽可能为公司

创造最佳业绩，努力完成业绩目标，并承诺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不主动辞去

所担任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相应职务。 

3.2 公司未来因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聘任其他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时，若在业绩

目标期间内，则新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应无条件加入本协议成为乙方之一，履行

完成规划经营业绩指标的义务，乙方其他成员对此无异议，甲乙双方应确保新的

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签署协议并履行上市公司必要的审批及披露程序。 

3.3 乙方之一因职务变动原因不具备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条件时，其对应奖

惩起止时间以其履行职务起止时间为准，业绩目标期间届满后根据目标达成情况

及该乙方之一履职情况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评定奖励资金池奖金

（如有）对该乙方之一的分配份额。 

4. 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



 

义务及约定。若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一陈述和保证不真实、不准确或具

有误导性，或未全部履行本协议中的任何承诺或约定，应视为该方违约，该违约

方应就其违约行为向守约方作出赔偿，并使得守约方免受此等损害。 

4.2 9 名核心管理团队成员作为本协议共同一方，属于共同权利义务人，对本

协议约定的业绩目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因个别成员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职务

导致业绩目标无法达成，在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奖惩方案进行惩罚后，

乙方其他成员可就个别成员的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职务行为进行追偿。 

5. 生效 

5.1 本协议由甲方加盖公章，乙方全部签字，并提交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 5 月，周志刚先生、王宁先生、廖结兵先生、徐文海先生、唐云先生、

黄小东先生、石少军先生、谢小强先生、张斌先生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四、《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审批情况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的议

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发布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的议

案》。关联董事周志刚先生、廖结兵先生、石少军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6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 100%。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的议

案》。 

4. 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批。 

五、《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核心管理团队签署《业绩目标及奖惩方案协议》，明确公司 2019 年至

2023 年经营发展目标及考核激励政策，增强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紧迫感、危机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利于公司实现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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